关于《开平市贯彻〈江门市市级储备粮管理办法〉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加强我市地方储备粮管理，确保区域粮食安全，根据江门市人民政府印发的《江门市市级储备粮管理办法》（江府〔2023〕9号，以下简称《办法》），结合我市实际，市发展改革局牵头起草了《开平市贯彻〈江门市市级储备粮管理办法〉的实施意见（草稿）》（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与必要性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近年来，国家和省相继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广东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等法律法规，对地方储备粮管理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江门市于2023年2月印发《办法》，旨在统一和规范全市储备粮管理体系。
我市现行有效的《开平市地方储备粮油管理办法》（开府办〔2021〕38号）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该文件即将到期，若不及时作出制度安排，将面临管理依据缺失的风险。

同时，原办法部分内容已不适应当前粮食安全治理的新形势、新要求，且存在与市级新《办法》交叉重复的问题。为确保政策连续稳定、管理规范统一，并有效衔接原办法到期后的制度空白，亟须制定新的规范性文件。

在此背景下，制定本《实施意见》，既是落实国家、省、江门市最新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的法定举措，也是解决我市储备粮管理制度“到期接续”与“标准统一”双重问题的现实需要，对于提升我市粮食储备治理能力、保障区域粮食市场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二、主要起草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广东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
《江门市市级储备粮管理办法》（江府〔2023〕9号）
三、主要内容说明

《实施意见》共分三个部分，核心内容包括：

（一）明确适用范围

《实施意见》明确我市地方储备粮的收储、销售、轮换、储存、动用及相关监督管理活动，均参照《江门市市级储备粮管理办法》执行。此举旨在打通市、县两级储备粮管理壁垒，构建“制度统一、标准一致、监管协同”的一体化管理体系。
（二）作出本地化调整，确保政策精准落地

1.《江门市市级储备粮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市级储备粮贷款利息实行据实拨付”。储备粮油补贴费用由属地财政承担，补贴的标准也由属地人民政府确定。按照开平市政府的批复，目前我市动态轮换（对应江门市的自主轮换）的储备粮贷款利息是涵盖在包干补贴费用里的。因此，该条款在开平市内不完全参照执行，开平市静态储备粮贷款利息实行据实拨付，自主轮换储备粮贷款利息补贴按照开平市政府批准的标准执行。主要原因是

2.《江门市市级储备粮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对承储企业利润分配作出了具体规定。考虑到开平市作为县级行政单位，其市属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须符合本地国企改革和财务管理要求的制度安排，若直接套用市级条款，可能与现行管理体制产生冲突。因此，《实施意见》第二条特别明确，该利润分配条款在开平市范围内不参照执行，我市承储企业的税后利润分配严格按照开平市市属国有企业的有关规定执行。这一调整既维护了上级《办法》的整体框架，又充分尊重了地方管理实际，确保了政策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

3.《江门市市级储备粮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自主轮换的市级储备粮入库成本，按首次收储市级储备粮的成交价格确定。自主轮换市级储备粮的入库成本每2年可变动1次，变动的入库成本由市承储企业提出申请，并经市发展改革（粮食和储备）部门、市财政部门批准后确定”。考虑到我市动态轮换（对应江门市的自主轮换）的储备粮，每次轮换入库的粮食都是按照规范的购销流程签订交易合同，并根据当时的市场价格及粮食品种等级等确定交易的价格，为防范低价粮高价贷款的风险，该条款在开平市范围内不参照执行，开平市自主轮换的开平市储备粮的入库成本，按照每次轮换入库的实际交易价格确定。
（三）强化组织实施，明确废止原有规定，确保制度衔接有序

我市此前于2021年印发实施了《开平市地方储备粮油管理办法》（开府办〔2021〕38号），对规范本地储备粮管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鉴于该办法有效期将于2026年12月31日届满，且部分内容已不适应当前管理要求，为避免规范性文件“多头并行”或出现管理真空，《实施意见》明确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2月29日。《开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开平市地方储备粮油管理办法的通知》（开府办〔2021〕38号）同时废止。同时，明确了实施过程中具体问题的解释部门（市发展改革局会同市财政局、市资产办），并强调上级政策如有调整的，按调整后政策执行；未尽事宜，依照国家、省、江门市有关规定执行，确保了政策的权威性和时效性。
原办法废止后，我市地方储备粮管理全面纳入江门市《办法》及本《实施意见》的统一规范之下，实现制度“一本通”，有利于提升依法管粮水平和行政效能。

开平市发展和改革局
2026年1月16日



